S 0 e R E Xl AR PR
1134 & & 3 5 5 108%
AW A RBRIE kR RET
#® 2 mEE (R M)

hEsEE L ARORGREA FET
e 2 X B

PR FIEAE R R SRR B AT (113# B W F 519554
BL) o MrHEAeT

3 >
LR N DA < &
I %fri g m#r X

P G WAAIRY el fE 4

2
S SR EIF LI
2

- MRS L ARII2ELI0 28p B LI0PFQTA 3F - £
o AR B AR PRIBE > Bl OO%ROOOK
0005 » d mimd a3 b T > IEERNFL RS2
FHRM P ENFEATF 2B %UE%OOO—OOOO%B * o[ E B
(THASPHEIBEE > RZD BT 88 s Lpd L
PERE @5 v AEIAAE NS R LI RP
Lﬁﬁﬁw’&pwﬁﬁﬁ&%“%ﬂ%%ﬁ%’ﬁﬁ%ﬁ

XA E2F R F R > K4 ;}F‘:.’f«;?g_ﬂ—g; o

S FEIREFS PR AFERASFALAA(THE AL R)
FLLEFPFE CREBFCHEVFFRF )RET T 442
X
EL d



S AR R 3R A

*%%Zwiﬁ'mﬁ,“%%P?L%Wﬁ%agég
CHEBANAS AL AREFRAEY AR LG E

#%* A (A2 h2FEF30F ) D REET L2244

hﬁ/ﬂ@éwﬁ¢“%?ﬁ%%ﬂwﬂiigﬁ%ig
$5TE08F ) R EAREFMRNZEFEH2 (T EEE - 7

FAEAT 2R AREREE LR SR B2 R

d @R ?"*f'Jif%*:;z“wg 245 5 jafE %

159k 2. b2 » 2% #Epie * o

-ﬁgé‘yiygln\

qu %iﬁ“w& fﬁ:}yg TEJ_EJ

=5
J

|

ARG FIRAP AR AR RE - AR ﬂ%ﬁ»“

AT A E AR AR Ao B AR SRR RS
#o B REREIBPE Y 27 EF A2 LRI
Ea 5P

5
s B R ArARTRE STdp 2 A PRl 0y AR
P RL O BREREMSE- FEY 2

(- V224 F 3P BEE - A% iRl ARy » 2374 %
AETI2E107 29p F RAFFA0L 37 > IR A K B §m2 2
HING SRR S $U RS- F Y
WERCHAY 2R AE(AEF S RIE -
ZT8E ~ 100X I96F ) *p #3741 T A F R
P B AS T (LA T EN36) 0 TG O RRERE (L
EFEFA3TMT )~ "B AL LR E R 2 BP
BB 3L 503205 ) 2% 2wt mP» (L3458
IZ161F )~ # Bl e F e B F 10| ¥
X1 E )E 24X ¥ & > LML EF > 35

L wm (LW FE 515
F)i’ﬁ/:si°
(Z)d "H& %5l I Mmil132 % L&) 2% A FR p ot
B 10FF 44 40454 5 sL B 10PFTA B34 » 424 § & 6 +



CHAREEO e A LI ARD RS BT o EARY
@;;424 Z g e S’&’E’.’ﬁ it*%—ﬁiﬁv%é”;%ib?@ﬁ%? » X
T

f
ﬂ%)&!‘w i)iﬁ &ﬁ'ﬂ‘z& = 2K
%E’ém&ﬁ%nb p ﬂ\f&é‘iiﬁg‘—eiﬁtq
'”E‘*F’“‘%F'B‘IOBWA}SB?@H*%:’ ARk B RS Wy AR
A o
(Z)Ed "2 R4 %l T2 B %L 5p 2% 7 v p 4
T TRl e NI A ELEe Y o p T ERRT
1074 54%) 2 558+ » B BLEE i K dp 82 v 2 PR
Bl AL S gprratie  RRPRED P REBE L
= S R SiNE SR 2 -
RN B VERE L BT AR D RERE
mﬁwiﬁé°*$?mﬁ@kﬁwﬁi%ﬁﬁ§%’@%
AL ELEEEIP R A F 2 HEEL TR
shie AAfEk > B ERL I EEET P uz%"%i s 0 BT
g ¥y - Fad o AL e i aakd 5
SELI N B
(Z)REBA AR DIEIPRT > Pz d PRl E 22 mz
RN d BTG > L HE T I R s A
@’%%@éﬁﬁQmﬁﬁﬁﬁ%J%%ﬁﬁ’ﬁﬁéié
ERREZ FB T 2R RPN AT 8D A LR
S %%1 BEEV S(RYF é’aiSLLlSl ) o
AR R R ERF AR g S 0 BT
d B
A

N

v
A

DR AR 1 SR N I

M RAE G R o R ”4%4”H%H029

|~

B%E4%MM@#’%ﬁbﬁ$§%@ MR R R
Bz kg A EI#F ki 7"}37&\2,1 Yo o ’}*‘_!;E’__F R X

ABAEE P iR Al %Wﬁv’+mm$$$ﬁ%ﬁ@\@
B Fax 4 pE Bk, A ERAF 2 AP PRt LR
. ﬁl%ﬁ}’;]‘i.%}' ‘/ﬁt °

b
i
mj



VR
X
—

~
|
—

(=)

Fhetit o AERRTEP AT ARL2A T B AR B2 TRR
%Lﬁ“ PERGRG o Kam o R 2 Z P EREA T Rk
AL

B L)

ECRE

ﬁﬂé“% @L&ﬁ A&l T2 A H 2

\4
N
b
|
4
R
w

MRS %ﬁrﬂﬁJ%a@ﬁﬁ’a
3 N gi%ﬁfgﬁﬁkﬂt{’}*ﬁ 1'“’-ﬂz F- T ROE I

B i%#v %&%mﬁdﬁﬁ——%ﬁﬂ*ﬁiWEﬁ;jﬁrfzéﬂ
o %%gﬂﬁ%#vﬁw},uﬁ 3 Ap 2 g5 50
2%k Rl - NN RN K Hor® KA o B 2
Az PBPEE B RANERDRER R ZEE R
oA B 2o PIARL2A 7L > TR T 5354052
2 A R

£ R
RE2A B R PATEE G5 A S HFD
3° e

& :

SUEE AL R FIRA2N R SRR
PE i3s3 A1 d 2 28 E 7 P el
;‘,’E%ﬁ’ELF%?%A"#FQZ‘\#._@&M,&,EXW A AR A
* Ju B ’#P\?’%'%‘Gzaf’?c’@.gfﬁ]/i}ﬁ% % R 2 #3"%‘]/54:{—%}'
P R ST I TT T

o FET TS XA BB REIARG 2 RE 4
Py o FREZEEE o L L2435 4 1’3{*”“"’%4&%\'&

B~ fs B

SF

\

—

Foom AR A A R A AT L T AR 2N
NEG B REFEYLEIRLE PEERAT & KLY
EERL -CRAFPRPLALBPRE(LAF F 2R DR
e 4 ’%#ﬂww%éﬁﬁﬁ$ﬂéhpw%ii+%‘ :
AR RGE(A AR 2 FE 56T ) s A4 X 8Hp it
FRLE CKFLIE GRS (LAKRREFES

. %

%

\

AN
'~
X

:\r:t ¥



67?‘) :*':-—- i?:ﬁ‘}[”\" ’ /}Vvlj'%}f@—&r__]_ < "”T'/:I‘ ig‘J s lf;’-’;ﬂfr’%
%’Lg$ j;_". 7}?&_&1, '}—T'fﬁ“‘i o
2| E L H 2990 ¥ 1B B B dded v o

=
()]
pan

3
MESL - 2OF OBER
i rAEPERAMEE o
Yod PRA BRI R 2200 e AR BFE D RS R
ﬁﬁi%ﬂdoﬂ%ﬁﬁjﬁﬂdﬁ’%%Jﬁﬁﬁﬁﬁw%B
P AFAT IR 2R RE R F AL AEFREA) T p il
R o

Ty M

4
!
)ﬂ
=
p—
—_
N
T
(T)
Pim
([@p]
pam!

F AR E s Az ARS A > AT
SRR A BT R FR A 1FEF AT )
£ o

['42) MHRTHAEER 2 2% (LARREFE5553256F)
S| BEER S E

- SAd o M PEELA D BSW-6080p ) B E (T A%

1 (22p%044 404 |2dm) > B hd o =@l E & PFF2PE4AL 407
F- o6 d poid (THBE) o EAKD RS
#i7 [®1-1]

3 |22m052 008 (a2t ket A4 2da? o [WI-3] -
BAEQA B BB LH S RA ML AL L0
4 |22pE054 224) [@p410¢%2A%T@,¢ w4 ABE &

2 |22r554 00%) Bempagg . arddfm=1> [HI-2] -
4G 7

et B BT R AL
}ﬁ'%;}rap\lﬁﬁg [}}%]1—5] o
5 [02pE05438%) [BeAmmE iR - niFe 3¢%@;$\1?§
283 (THI) KBEERAETE [HI1-6 ]

6 [22PF054474) |(mE2+&87 3 ’34"71&%&1,&59”3%#—%‘?’7%%1@

-]



(\ER)

FAET M A AR R o J A ha? [

_7] °
T |22P%054 534
g T ARG D RS [BI1-8 ] -
8 |22P¥054 54453 |2 L B ER A kL BE LR
220074 114y |2 w ARy [WI1-9 ] -
Y AED R A [BI1-10] -7 T hg e

9 |22F07TA 12§ PRET MWL AARIRIES BE o LHBS
B4 T e i [F1-11] -

10 |22/07432f) |2 dibe Ak - T THAAI IR 1
S ek L E g R ads [M1-12] -

11 |22/ 07436f) |+ X Mibrapat 5 [H1-13 ] - g S
Mipdzd o LA Dm0 2 B [R1-14]) -
Ik A R AR B A H A AR D R

12 220074414 |3 - %3 %6 ¢ [®I1-15] -

220E0TA 420 T |2 FHH AR BRI B AR AT S

13 |22m07453F) |¢

22FE0TADAFI S |4 £ A= b e h e ¢ [WI1-16] - 2 %

14 (2205074 55F) |6 ® ¥ 2F 2 LRMAAE L A g 2 e
ot hakdimd w [HI-17] -

MRS T T > ek % g w2 [

15 |22p5074 55452 |-18) - k2 Mimd Ak % B 4wl > Az b > dim

2275084 0645 |H & ¢ [BI-19] - 42 2 giPrgis 4= o
5 ¢ [W1-20] -
SRV ENE SR ERCEE N N Y

16 |22/508406F) |+ 7243 0 LBV LI ML - PP
& [®1-21] -

17 |22P082 174 | 424 F 43 a ¢ » P 5By 2 RAEw RH

[®1-22] -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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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字第10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志（原名陳柏瑋）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彭詩雯  
被      告  吳鴻彬




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55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冠志共同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鴻彬共同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陳冠志、吳鴻彬於民國112年10月28日晚間10時07分許，共同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聯絡，在桃園市○○區○○○路000號前，由陳冠志在旁把風等候，吳鴻彬則持具腐蝕性之不明液體，朝李秋吉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後方潑灑，致該車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均遭覆蓋，造成該處大面積烤漆剝落，部分區域呈現不規則之斑駁痕跡，原有烤漆顏色褪去且露出底層金屬，而損壞該車烤漆、鈑金之功能及美觀效用，足生損害於李秋吉。
二、案經李秋吉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下稱大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據以認定被告陳冠志、吳鴻彬犯行之供述證據，其中屬於傳聞證據部分，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原易字卷第36頁)，且檢察官、被告2人在本院審理中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原易字卷第57至58頁)，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非供述證據亦查無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之情事，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2人固坦承有上開時地，在本案車輛後方處停留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毀損他人物品之犯行，被告陳冠志辯稱：我沒有看到何人朝本案車輛潑灑液體、我跟吳鴻彬一起走到本案車輛後方處休息，我一直在使用手機並戴耳機聽音樂，結束後就與吳鴻彬返回公司等語。被告吳鴻彬則辯稱：我沒有朝本案車輛潑灑如起訴書所指之不明液體，當時我跟陳冠志在本案車輛後方休息，結束後就與陳冠志一同返回公司等語。經查：
(一)被告2人有於上開時地，在本案車輛後方處停留，告訴人李秋吉於112年10月29日凌晨4時40分許，發現本案車輛之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之烤漆遭人毀損等情，業據被告2人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在卷(見偵字卷第8頁、第24頁、第77至78頁、第155至156頁)，並有告訴人即證人李秋吉於警詢中之證述在卷可稽(見偵字卷第36)，另有刑案現場照片(見偵字卷第43至44頁)、大園分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及證明單(見偵字卷第53至55頁)、本案車輛受損照片(見偵字卷第81至151頁)、桃園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勘驗書面(見偵字卷第159至165頁)等件在卷可查，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由附表編號1至編號13之勘驗筆錄內容觀察，影片時間自晚間10時4分40秒起至晚間10時7分53秒間，被告2人自畫面右方往本案車輛方向行走，並至本案車輛後方停留。過程中，被告2人及影片中甲男雖有在本案車輛後方徘徊停留，然甲男於晚間10時7分12秒許時，即橫跨道路走向對面街道。又因攝影鏡頭之角度及被告2人身影遭本案車輛遮蔽之緣故，攝影畫面雖未能清楚顯示本案車輛後方之情形，然仍可推知自影片時間晚間10時7分53秒時起，本案車輛後方僅有被告2人。
(三)再由附表編號14至編號17之勘驗筆錄內容觀察，可知自被告吳鴻彬因起身而短暫出現在攝影畫面中，而自影片時間晚間10時7分54秒至55秒許，攝影鏡頭即清楚拍攝且顯示不明液體由被告吳鴻彬所在位置向上呈拋物線潑出，且直接潑灑在本案車輛之車頂上。復參酌被告吳鴻彬起身之時間，與不明液體潑出之位置點，可證被告吳鴻彬確有朝本案車輛潑灑不明液體之行為。又被告陳冠志同樣位於本案車輛後方，應對於被告吳鴻彬持不明液體朝本案車輛潑灑之行為有所知悉，非但未予阻止，且待被告吳鴻彬潑灑不明液體完畢後，隨即與被告吳鴻彬一同離去，足認被告陳冠志在本案車輛後方進行把風之工作。
(四)復經觀諸本案車輛受損照片，可知該不明液體已造成車輛之烤漆出現大面積剝落現象，部分區域呈現不規則的斑駁痕跡，烤漆原有顏色已明顯褪去而露出底層金屬，表面已失去烤漆光澤及美觀，且位置多集中於該車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等情，有上開照片在卷可參(見偵字卷第81至151頁)。而此損壞態樣顯非一般物理撞擊或烤漆老化所能造成，顯示出該不明液體滲透已與車身之烤漆材料發生化學反應，足認該不明液體具有強烈腐蝕性。復佐以告訴人於112年10月29日凌晨4時40分許，發現本案車輛之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之烤漆遭人毀損等情，經本院認定如前，核與上開被告吳鴻彬潑灑不明液體之時間相符，堪認造成本案車輛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烤漆板金毀損之腐蝕性不明液體，即為被告吳鴻彬所潑灑。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上開所辯，均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被告2人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按刑法第354 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本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查，被告2人之上開犯行，已足使本案車輛烤漆原有之外觀及防鏽功能喪失其效用及價值。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二)共犯：
　　被告2人上開所為，具備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共同實施本案毀損犯行，以有預謀、有分工方式，由被告吳鴻彬持不明腐蝕性液體，朝告訴人所有之本案車輛恣意潑灑，被告陳冠志則在旁把風，共同完成犯行。復衡酌潑灑不明液體之範圍涵蓋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造成烤漆大面積之嚴重剝落、變色，鈑金亦因腐蝕而受損，影響車輛烤漆原有之外觀及防鏽功能，殊值非難。兼衡被告2人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亦未賠償其損失，難認有彌補其損害之意，且被告2人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均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不佳，未見絲毫悔意。復參酌被告2人之前科素行(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暨被告陳冠志自述其高中肄業、從事電子業、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原易字卷第67頁）；被告吳鴻彬自述其高職畢業、從事電子業、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原易字卷第6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郁淳提起公訴，檢察官王俊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謝長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鍾巧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勘驗監視器畫面之結果(見本院原易字卷第55至56頁)
		編號

		影片時間

		勘驗內容



		　1





		22時04分40秒
　 
　 　

		一台灰色，牌照號碼：BSW-6080自小客車（即本案車輛），停在畫面左側，於畫面時間22時4分40秒，另一台白色自小客車（下稱B車），從本案車輛後方靠近【圖1-1】。



		2

		22時5分00秒

		B車關閉車頭燈，停在本案車輛左後方【圖1-2 】。



		3

		22時05分00秒 

		被告2人從畫面右方併肩走至畫面中，【圖1-3 】。



		4





		22時05分22秒





		被告2人停在B車右前方，被告陳冠志有揮手之動作【圖1-4 】。被告2人停下後，被告陳冠志往B車車頭右方跨一步並抬頭四處張望，被告吳鴻彬亦站在原地抬頭四處張望【圖1-5 】。



		5



		22時05分38秒
　 

		B車駕駛座車門打開，一名身著黑色短袖上衣、短髮之男子（下稱甲男）從B車駕駛座下車【圖1-6 】。



		6



		22時05分47秒
　 

		被告2人與甲男，3人在本案車輛後方徘徊，被告陳冠志蹲下，蹲在本案車輛後方，消失於畫面中【圖1-7 】。



		7



		22時05分53秒
　 

		甲男亦蹲下蹲在本案車輛後方【圖1-8 】。



		8



		22時05分54秒至22時07分11秒

		被告吳鴻彬持續站在本案車輛右後方、B車右前方，且四處張望【圖1-9 】。



		9



		22時07分12秒



		甲男從本案車輛後方起身【圖1-10】。甲男先看向被告吳鴻彬後，往本案車輛左後方移動，並橫跨馬路走至對向街道【圖1-11】。



		10



		22時07分32秒
　 

		被告吳鴻彬四處張望一下後，亦蹲在本案車輛左後方，惟被告吳鴻彬持續出現在畫面【圖1-12】。



		11



		22時07分36秒



		被告吳鴻彬回頭往上看【圖1- 13 】。隨後被告吳鴻彬起身，往本案車輛中後方移動【圖1-14】。



		12

		22時07分41秒

		被告吳鴻彬站在本案車輛中後方並蹲在本案車輛後方，消失於畫面中【圖1-15】。



		13

		22時07分42秒至22時07分53秒

		被告2人持續蹲在本案車輛後方，並未出現在畫面中。



		14



		22時07分54秒至
22時07分55秒
　 

		被告吳鴻彬起身出現在畫面中【圖1-16】。且於畫面中可見有不名液體從被告吳鴻彬起身位置方向潑出，潑在本案車輛車頂【圖1-17】。



		15





		22時07分55秒至22時08分06秒



		隨後被告吳鴻彬又蹲下，蹲在本案車輛中後方【圖1-18】。被告陳冠志先從本案車輛後方起身，出現於畫面中【圖1-19】。被告吳鴻彬隨後亦起身出現在畫面中【圖1-20】。



		16



		22時08分06秒



		被告2人從本案車輛左後方離開本案車輛，並往畫面右下方走去，此時可見吳鴻彬右手手拿一罐不明物品【圖1-21】。



		17



		22時08分17秒
　 

		被告2人消失於畫面中，且於影片結束前未返回現場【圖1-22】。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字第10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志（原名陳柏瑋）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彭詩雯  

被      告  吳鴻彬





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55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冠志共同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鴻彬共同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陳冠志、吳鴻彬於民國112年10月28日晚間10時07分許，共

    同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聯絡，在桃園市○○區○○○路000號

    前，由陳冠志在旁把風等候，吳鴻彬則持具腐蝕性之不明液

    體，朝李秋吉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

    本案車輛)後方潑灑，致該車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均遭

    覆蓋，造成該處大面積烤漆剝落，部分區域呈現不規則之斑

    駁痕跡，原有烤漆顏色褪去且露出底層金屬，而損壞該車烤

    漆、鈑金之功能及美觀效用，足生損害於李秋吉。

二、案經李秋吉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下稱大園分局)

    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據以認定被告陳冠志、吳鴻彬犯行之供述證據，其中屬

    於傳聞證據部分，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有證

    據能力(見本院原易字卷第36頁)，且檢察官、被告2人在本

    院審理中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原易字卷

    第57至58頁)，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不

    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非供述證據亦查無公務員違背法定程

    序而取得之情事，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第

    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2人固坦承有上開時地，在本案車輛後方處停留之

    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毀損他人物品之犯行，被告陳冠志辯

    稱：我沒有看到何人朝本案車輛潑灑液體、我跟吳鴻彬一起

    走到本案車輛後方處休息，我一直在使用手機並戴耳機聽音

    樂，結束後就與吳鴻彬返回公司等語。被告吳鴻彬則辯稱：

    我沒有朝本案車輛潑灑如起訴書所指之不明液體，當時我跟

    陳冠志在本案車輛後方休息，結束後就與陳冠志一同返回公

    司等語。經查：

(一)被告2人有於上開時地，在本案車輛後方處停留，告訴人李

    秋吉於112年10月29日凌晨4時40分許，發現本案車輛之車頂

    、後車廂及右側車身之烤漆遭人毀損等情，業據被告2人於

    警詢、偵查中之供述在卷(見偵字卷第8頁、第24頁、第77至

    78頁、第155至156頁)，並有告訴人即證人李秋吉於警詢中

    之證述在卷可稽(見偵字卷第36)，另有刑案現場照片(見偵

    字卷第43至44頁)、大園分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及證明單(

    見偵字卷第53至55頁)、本案車輛受損照片(見偵字卷第81至

    151頁)、桃園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勘驗書面(見偵字卷第159至

    165頁)等件在卷可查，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由附表編號1至編號13之勘驗筆錄內容觀察，影片時間自晚

    間10時4分40秒起至晚間10時7分53秒間，被告2人自畫面右

    方往本案車輛方向行走，並至本案車輛後方停留。過程中，

    被告2人及影片中甲男雖有在本案車輛後方徘徊停留，然甲

    男於晚間10時7分12秒許時，即橫跨道路走向對面街道。又

    因攝影鏡頭之角度及被告2人身影遭本案車輛遮蔽之緣故，

    攝影畫面雖未能清楚顯示本案車輛後方之情形，然仍可推知

    自影片時間晚間10時7分53秒時起，本案車輛後方僅有被告2

    人。

(三)再由附表編號14至編號17之勘驗筆錄內容觀察，可知自被告

    吳鴻彬因起身而短暫出現在攝影畫面中，而自影片時間晚間

    10時7分54秒至55秒許，攝影鏡頭即清楚拍攝且顯示不明液

    體由被告吳鴻彬所在位置向上呈拋物線潑出，且直接潑灑在

    本案車輛之車頂上。復參酌被告吳鴻彬起身之時間，與不明

    液體潑出之位置點，可證被告吳鴻彬確有朝本案車輛潑灑不

    明液體之行為。又被告陳冠志同樣位於本案車輛後方，應對

    於被告吳鴻彬持不明液體朝本案車輛潑灑之行為有所知悉，

    非但未予阻止，且待被告吳鴻彬潑灑不明液體完畢後，隨即

    與被告吳鴻彬一同離去，足認被告陳冠志在本案車輛後方進

    行把風之工作。

(四)復經觀諸本案車輛受損照片，可知該不明液體已造成車輛之

    烤漆出現大面積剝落現象，部分區域呈現不規則的斑駁痕跡

    ，烤漆原有顏色已明顯褪去而露出底層金屬，表面已失去烤

    漆光澤及美觀，且位置多集中於該車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

    身等情，有上開照片在卷可參(見偵字卷第81至151頁)。而

    此損壞態樣顯非一般物理撞擊或烤漆老化所能造成，顯示出

    該不明液體滲透已與車身之烤漆材料發生化學反應，足認該

    不明液體具有強烈腐蝕性。復佐以告訴人於112年10月29日

    凌晨4時40分許，發現本案車輛之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

    之烤漆遭人毀損等情，經本院認定如前，核與上開被告吳鴻

    彬潑灑不明液體之時間相符，堪認造成本案車輛車頂、後車

    廂及右側車身烤漆板金毀損之腐蝕性不明液體，即為被告吳

    鴻彬所潑灑。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上開所辯，均屬臨訟卸

    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被告2人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

    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按刑法第354 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

    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

    使物之本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

    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

    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

    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查，被告2

    人之上開犯行，已足使本案車輛烤漆原有之外觀及防鏽功能

    喪失其效用及價值。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

    毀損他人物品罪。

(二)共犯：

　　被告2人上開所為，具備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共同實施本案毀損

    犯行，以有預謀、有分工方式，由被告吳鴻彬持不明腐蝕性

    液體，朝告訴人所有之本案車輛恣意潑灑，被告陳冠志則在

    旁把風，共同完成犯行。復衡酌潑灑不明液體之範圍涵蓋車

    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造成烤漆大面積之嚴重剝落、變色

    ，鈑金亦因腐蝕而受損，影響車輛烤漆原有之外觀及防鏽功

    能，殊值非難。兼衡被告2人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

    亦未賠償其損失，難認有彌補其損害之意，且被告2人於警

    詢、偵查及審理中均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不佳，未見絲毫悔

    意。復參酌被告2人之前科素行(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暨被告陳冠志自述其高中肄業、從事電子業、經濟狀

    況勉持(見本院原易字卷第67頁）；被告吳鴻彬自述其高職

    畢業、從事電子業、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原易字卷第67頁

    ）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郁淳提起公訴，檢察官王俊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謝長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鍾巧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

【附表】：勘驗監視器畫面之結果(見本院原易字卷第55至56頁)

編號 影片時間 勘驗內容 　1   22時04分40秒 　  　 　 一台灰色，牌照號碼：BSW-6080自小客車（即本案車輛），停在畫面左側，於畫面時間22時4分40秒，另一台白色自小客車（下稱B車），從本案車輛後方靠近【圖1-1】。 2 22時5分00秒 B車關閉車頭燈，停在本案車輛左後方【圖1-2 】。 3 22時05分00秒  被告2人從畫面右方併肩走至畫面中，【圖1-3 】。 4   22時05分22秒   被告2人停在B車右前方，被告陳冠志有揮手之動作【圖1-4 】。被告2人停下後，被告陳冠志往B車車頭右方跨一步並抬頭四處張望，被告吳鴻彬亦站在原地抬頭四處張望【圖1-5 】。 5  22時05分38秒 　  B車駕駛座車門打開，一名身著黑色短袖上衣、短髮之男子（下稱甲男）從B車駕駛座下車【圖1-6 】。 6  22時05分47秒 　  被告2人與甲男，3人在本案車輛後方徘徊，被告陳冠志蹲下，蹲在本案車輛後方，消失於畫面中【圖1-7 】。 7  22時05分53秒 　  甲男亦蹲下蹲在本案車輛後方【圖1-8 】。 8  22時05分54秒至22時07分11秒 被告吳鴻彬持續站在本案車輛右後方、B車右前方，且四處張望【圖1-9 】。 9  22時07分12秒  甲男從本案車輛後方起身【圖1-10】。甲男先看向被告吳鴻彬後，往本案車輛左後方移動，並橫跨馬路走至對向街道【圖1-11】。 10  22時07分32秒 　  被告吳鴻彬四處張望一下後，亦蹲在本案車輛左後方，惟被告吳鴻彬持續出現在畫面【圖1-12】。 11  22時07分36秒  被告吳鴻彬回頭往上看【圖1- 13 】。隨後被告吳鴻彬起身，往本案車輛中後方移動【圖1-14】。 12 22時07分41秒 被告吳鴻彬站在本案車輛中後方並蹲在本案車輛後方，消失於畫面中【圖1-15】。 13 22時07分42秒至22時07分53秒 被告2人持續蹲在本案車輛後方，並未出現在畫面中。 14  22時07分54秒至 22時07分55秒 　  被告吳鴻彬起身出現在畫面中【圖1-16】。且於畫面中可見有不名液體從被告吳鴻彬起身位置方向潑出，潑在本案車輛車頂【圖1-17】。 15   22時07分55秒至22時08分06秒  隨後被告吳鴻彬又蹲下，蹲在本案車輛中後方【圖1-18】。被告陳冠志先從本案車輛後方起身，出現於畫面中【圖1-19】。被告吳鴻彬隨後亦起身出現在畫面中【圖1-20】。 16  22時08分06秒  被告2人從本案車輛左後方離開本案車輛，並往畫面右下方走去，此時可見吳鴻彬右手手拿一罐不明物品【圖1-21】。 17  22時08分17秒 　  被告2人消失於畫面中，且於影片結束前未返回現場【圖1-22】。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字第10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志（原名陳柏瑋）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彭詩雯  
被      告  吳鴻彬




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55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冠志共同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鴻彬共同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陳冠志、吳鴻彬於民國112年10月28日晚間10時07分許，共同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聯絡，在桃園市○○區○○○路000號前，由陳冠志在旁把風等候，吳鴻彬則持具腐蝕性之不明液體，朝李秋吉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後方潑灑，致該車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均遭覆蓋，造成該處大面積烤漆剝落，部分區域呈現不規則之斑駁痕跡，原有烤漆顏色褪去且露出底層金屬，而損壞該車烤漆、鈑金之功能及美觀效用，足生損害於李秋吉。
二、案經李秋吉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下稱大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據以認定被告陳冠志、吳鴻彬犯行之供述證據，其中屬於傳聞證據部分，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原易字卷第36頁)，且檢察官、被告2人在本院審理中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原易字卷第57至58頁)，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非供述證據亦查無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之情事，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2人固坦承有上開時地，在本案車輛後方處停留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毀損他人物品之犯行，被告陳冠志辯稱：我沒有看到何人朝本案車輛潑灑液體、我跟吳鴻彬一起走到本案車輛後方處休息，我一直在使用手機並戴耳機聽音樂，結束後就與吳鴻彬返回公司等語。被告吳鴻彬則辯稱：我沒有朝本案車輛潑灑如起訴書所指之不明液體，當時我跟陳冠志在本案車輛後方休息，結束後就與陳冠志一同返回公司等語。經查：
(一)被告2人有於上開時地，在本案車輛後方處停留，告訴人李秋吉於112年10月29日凌晨4時40分許，發現本案車輛之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之烤漆遭人毀損等情，業據被告2人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在卷(見偵字卷第8頁、第24頁、第77至78頁、第155至156頁)，並有告訴人即證人李秋吉於警詢中之證述在卷可稽(見偵字卷第36)，另有刑案現場照片(見偵字卷第43至44頁)、大園分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及證明單(見偵字卷第53至55頁)、本案車輛受損照片(見偵字卷第81至151頁)、桃園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勘驗書面(見偵字卷第159至165頁)等件在卷可查，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由附表編號1至編號13之勘驗筆錄內容觀察，影片時間自晚間10時4分40秒起至晚間10時7分53秒間，被告2人自畫面右方往本案車輛方向行走，並至本案車輛後方停留。過程中，被告2人及影片中甲男雖有在本案車輛後方徘徊停留，然甲男於晚間10時7分12秒許時，即橫跨道路走向對面街道。又因攝影鏡頭之角度及被告2人身影遭本案車輛遮蔽之緣故，攝影畫面雖未能清楚顯示本案車輛後方之情形，然仍可推知自影片時間晚間10時7分53秒時起，本案車輛後方僅有被告2人。
(三)再由附表編號14至編號17之勘驗筆錄內容觀察，可知自被告吳鴻彬因起身而短暫出現在攝影畫面中，而自影片時間晚間10時7分54秒至55秒許，攝影鏡頭即清楚拍攝且顯示不明液體由被告吳鴻彬所在位置向上呈拋物線潑出，且直接潑灑在本案車輛之車頂上。復參酌被告吳鴻彬起身之時間，與不明液體潑出之位置點，可證被告吳鴻彬確有朝本案車輛潑灑不明液體之行為。又被告陳冠志同樣位於本案車輛後方，應對於被告吳鴻彬持不明液體朝本案車輛潑灑之行為有所知悉，非但未予阻止，且待被告吳鴻彬潑灑不明液體完畢後，隨即與被告吳鴻彬一同離去，足認被告陳冠志在本案車輛後方進行把風之工作。
(四)復經觀諸本案車輛受損照片，可知該不明液體已造成車輛之烤漆出現大面積剝落現象，部分區域呈現不規則的斑駁痕跡，烤漆原有顏色已明顯褪去而露出底層金屬，表面已失去烤漆光澤及美觀，且位置多集中於該車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等情，有上開照片在卷可參(見偵字卷第81至151頁)。而此損壞態樣顯非一般物理撞擊或烤漆老化所能造成，顯示出該不明液體滲透已與車身之烤漆材料發生化學反應，足認該不明液體具有強烈腐蝕性。復佐以告訴人於112年10月29日凌晨4時40分許，發現本案車輛之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之烤漆遭人毀損等情，經本院認定如前，核與上開被告吳鴻彬潑灑不明液體之時間相符，堪認造成本案車輛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烤漆板金毀損之腐蝕性不明液體，即為被告吳鴻彬所潑灑。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上開所辯，均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被告2人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按刑法第354 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本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查，被告2人之上開犯行，已足使本案車輛烤漆原有之外觀及防鏽功能喪失其效用及價值。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二)共犯：
　　被告2人上開所為，具備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共同實施本案毀損犯行，以有預謀、有分工方式，由被告吳鴻彬持不明腐蝕性液體，朝告訴人所有之本案車輛恣意潑灑，被告陳冠志則在旁把風，共同完成犯行。復衡酌潑灑不明液體之範圍涵蓋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造成烤漆大面積之嚴重剝落、變色，鈑金亦因腐蝕而受損，影響車輛烤漆原有之外觀及防鏽功能，殊值非難。兼衡被告2人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亦未賠償其損失，難認有彌補其損害之意，且被告2人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均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不佳，未見絲毫悔意。復參酌被告2人之前科素行(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暨被告陳冠志自述其高中肄業、從事電子業、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原易字卷第67頁）；被告吳鴻彬自述其高職畢業、從事電子業、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原易字卷第6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郁淳提起公訴，檢察官王俊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謝長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鍾巧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勘驗監視器畫面之結果(見本院原易字卷第55至56頁)
		編號

		影片時間

		勘驗內容



		　1





		22時04分40秒
　 
　 　

		一台灰色，牌照號碼：BSW-6080自小客車（即本案車輛），停在畫面左側，於畫面時間22時4分40秒，另一台白色自小客車（下稱B車），從本案車輛後方靠近【圖1-1】。



		2

		22時5分00秒

		B車關閉車頭燈，停在本案車輛左後方【圖1-2 】。



		3

		22時05分00秒 

		被告2人從畫面右方併肩走至畫面中，【圖1-3 】。



		4





		22時05分22秒





		被告2人停在B車右前方，被告陳冠志有揮手之動作【圖1-4 】。被告2人停下後，被告陳冠志往B車車頭右方跨一步並抬頭四處張望，被告吳鴻彬亦站在原地抬頭四處張望【圖1-5 】。



		5



		22時05分38秒
　 

		B車駕駛座車門打開，一名身著黑色短袖上衣、短髮之男子（下稱甲男）從B車駕駛座下車【圖1-6 】。



		6



		22時05分47秒
　 

		被告2人與甲男，3人在本案車輛後方徘徊，被告陳冠志蹲下，蹲在本案車輛後方，消失於畫面中【圖1-7 】。



		7



		22時05分53秒
　 

		甲男亦蹲下蹲在本案車輛後方【圖1-8 】。



		8



		22時05分54秒至22時07分11秒

		被告吳鴻彬持續站在本案車輛右後方、B車右前方，且四處張望【圖1-9 】。



		9



		22時07分12秒



		甲男從本案車輛後方起身【圖1-10】。甲男先看向被告吳鴻彬後，往本案車輛左後方移動，並橫跨馬路走至對向街道【圖1-11】。



		10



		22時07分32秒
　 

		被告吳鴻彬四處張望一下後，亦蹲在本案車輛左後方，惟被告吳鴻彬持續出現在畫面【圖1-12】。



		11



		22時07分36秒



		被告吳鴻彬回頭往上看【圖1- 13 】。隨後被告吳鴻彬起身，往本案車輛中後方移動【圖1-14】。



		12

		22時07分41秒

		被告吳鴻彬站在本案車輛中後方並蹲在本案車輛後方，消失於畫面中【圖1-15】。



		13

		22時07分42秒至22時07分53秒

		被告2人持續蹲在本案車輛後方，並未出現在畫面中。



		14



		22時07分54秒至
22時07分55秒
　 

		被告吳鴻彬起身出現在畫面中【圖1-16】。且於畫面中可見有不名液體從被告吳鴻彬起身位置方向潑出，潑在本案車輛車頂【圖1-17】。



		15





		22時07分55秒至22時08分06秒



		隨後被告吳鴻彬又蹲下，蹲在本案車輛中後方【圖1-18】。被告陳冠志先從本案車輛後方起身，出現於畫面中【圖1-19】。被告吳鴻彬隨後亦起身出現在畫面中【圖1-20】。



		16



		22時08分06秒



		被告2人從本案車輛左後方離開本案車輛，並往畫面右下方走去，此時可見吳鴻彬右手手拿一罐不明物品【圖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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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時08分17秒
　 

		被告2人消失於畫面中，且於影片結束前未返回現場【圖1-22】。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字第10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冠志（原名陳柏瑋）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彭詩雯  

被      告  吳鴻彬





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55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冠志共同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鴻彬共同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陳冠志、吳鴻彬於民國112年10月28日晚間10時07分許，共同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聯絡，在桃園市○○區○○○路000號前，由陳冠志在旁把風等候，吳鴻彬則持具腐蝕性之不明液體，朝李秋吉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後方潑灑，致該車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均遭覆蓋，造成該處大面積烤漆剝落，部分區域呈現不規則之斑駁痕跡，原有烤漆顏色褪去且露出底層金屬，而損壞該車烤漆、鈑金之功能及美觀效用，足生損害於李秋吉。

二、案經李秋吉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下稱大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案據以認定被告陳冠志、吳鴻彬犯行之供述證據，其中屬於傳聞證據部分，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原易字卷第36頁)，且檢察官、被告2人在本院審理中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原易字卷第57至58頁)，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非供述證據亦查無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之情事，揆諸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2人固坦承有上開時地，在本案車輛後方處停留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毀損他人物品之犯行，被告陳冠志辯稱：我沒有看到何人朝本案車輛潑灑液體、我跟吳鴻彬一起走到本案車輛後方處休息，我一直在使用手機並戴耳機聽音樂，結束後就與吳鴻彬返回公司等語。被告吳鴻彬則辯稱：我沒有朝本案車輛潑灑如起訴書所指之不明液體，當時我跟陳冠志在本案車輛後方休息，結束後就與陳冠志一同返回公司等語。經查：

(一)被告2人有於上開時地，在本案車輛後方處停留，告訴人李秋吉於112年10月29日凌晨4時40分許，發現本案車輛之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之烤漆遭人毀損等情，業據被告2人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在卷(見偵字卷第8頁、第24頁、第77至78頁、第155至156頁)，並有告訴人即證人李秋吉於警詢中之證述在卷可稽(見偵字卷第36)，另有刑案現場照片(見偵字卷第43至44頁)、大園分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及證明單(見偵字卷第53至55頁)、本案車輛受損照片(見偵字卷第81至151頁)、桃園地檢署檢察事務官勘驗書面(見偵字卷第159至165頁)等件在卷可查，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由附表編號1至編號13之勘驗筆錄內容觀察，影片時間自晚間10時4分40秒起至晚間10時7分53秒間，被告2人自畫面右方往本案車輛方向行走，並至本案車輛後方停留。過程中，被告2人及影片中甲男雖有在本案車輛後方徘徊停留，然甲男於晚間10時7分12秒許時，即橫跨道路走向對面街道。又因攝影鏡頭之角度及被告2人身影遭本案車輛遮蔽之緣故，攝影畫面雖未能清楚顯示本案車輛後方之情形，然仍可推知自影片時間晚間10時7分53秒時起，本案車輛後方僅有被告2人。

(三)再由附表編號14至編號17之勘驗筆錄內容觀察，可知自被告吳鴻彬因起身而短暫出現在攝影畫面中，而自影片時間晚間10時7分54秒至55秒許，攝影鏡頭即清楚拍攝且顯示不明液體由被告吳鴻彬所在位置向上呈拋物線潑出，且直接潑灑在本案車輛之車頂上。復參酌被告吳鴻彬起身之時間，與不明液體潑出之位置點，可證被告吳鴻彬確有朝本案車輛潑灑不明液體之行為。又被告陳冠志同樣位於本案車輛後方，應對於被告吳鴻彬持不明液體朝本案車輛潑灑之行為有所知悉，非但未予阻止，且待被告吳鴻彬潑灑不明液體完畢後，隨即與被告吳鴻彬一同離去，足認被告陳冠志在本案車輛後方進行把風之工作。

(四)復經觀諸本案車輛受損照片，可知該不明液體已造成車輛之烤漆出現大面積剝落現象，部分區域呈現不規則的斑駁痕跡，烤漆原有顏色已明顯褪去而露出底層金屬，表面已失去烤漆光澤及美觀，且位置多集中於該車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等情，有上開照片在卷可參(見偵字卷第81至151頁)。而此損壞態樣顯非一般物理撞擊或烤漆老化所能造成，顯示出該不明液體滲透已與車身之烤漆材料發生化學反應，足認該不明液體具有強烈腐蝕性。復佐以告訴人於112年10月29日凌晨4時40分許，發現本案車輛之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之烤漆遭人毀損等情，經本院認定如前，核與上開被告吳鴻彬潑灑不明液體之時間相符，堪認造成本案車輛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烤漆板金毀損之腐蝕性不明液體，即為被告吳鴻彬所潑灑。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上開所辯，均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被告2人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按刑法第354 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本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查，被告2人之上開犯行，已足使本案車輛烤漆原有之外觀及防鏽功能喪失其效用及價值。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二)共犯：

　　被告2人上開所為，具備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共同實施本案毀損犯行，以有預謀、有分工方式，由被告吳鴻彬持不明腐蝕性液體，朝告訴人所有之本案車輛恣意潑灑，被告陳冠志則在旁把風，共同完成犯行。復衡酌潑灑不明液體之範圍涵蓋車頂、後車廂及右側車身，造成烤漆大面積之嚴重剝落、變色，鈑金亦因腐蝕而受損，影響車輛烤漆原有之外觀及防鏽功能，殊值非難。兼衡被告2人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亦未賠償其損失，難認有彌補其損害之意，且被告2人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均否認犯行，犯後態度不佳，未見絲毫悔意。復參酌被告2人之前科素行(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暨被告陳冠志自述其高中肄業、從事電子業、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原易字卷第67頁）；被告吳鴻彬自述其高職畢業、從事電子業、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原易字卷第6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郁淳提起公訴，檢察官王俊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謝長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鍾巧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勘驗監視器畫面之結果(見本院原易字卷第55至56頁)

編號 影片時間 勘驗內容 　1   22時04分40秒 　  　 　 一台灰色，牌照號碼：BSW-6080自小客車（即本案車輛），停在畫面左側，於畫面時間22時4分40秒，另一台白色自小客車（下稱B車），從本案車輛後方靠近【圖1-1】。 2 22時5分00秒 B車關閉車頭燈，停在本案車輛左後方【圖1-2 】。 3 22時05分00秒  被告2人從畫面右方併肩走至畫面中，【圖1-3 】。 4   22時05分22秒   被告2人停在B車右前方，被告陳冠志有揮手之動作【圖1-4 】。被告2人停下後，被告陳冠志往B車車頭右方跨一步並抬頭四處張望，被告吳鴻彬亦站在原地抬頭四處張望【圖1-5 】。 5  22時05分38秒 　  B車駕駛座車門打開，一名身著黑色短袖上衣、短髮之男子（下稱甲男）從B車駕駛座下車【圖1-6 】。 6  22時05分47秒 　  被告2人與甲男，3人在本案車輛後方徘徊，被告陳冠志蹲下，蹲在本案車輛後方，消失於畫面中【圖1-7 】。 7  22時05分53秒 　  甲男亦蹲下蹲在本案車輛後方【圖1-8 】。 8  22時05分54秒至22時07分11秒 被告吳鴻彬持續站在本案車輛右後方、B車右前方，且四處張望【圖1-9 】。 9  22時07分12秒  甲男從本案車輛後方起身【圖1-10】。甲男先看向被告吳鴻彬後，往本案車輛左後方移動，並橫跨馬路走至對向街道【圖1-11】。 10  22時07分32秒 　  被告吳鴻彬四處張望一下後，亦蹲在本案車輛左後方，惟被告吳鴻彬持續出現在畫面【圖1-12】。 11  22時07分36秒  被告吳鴻彬回頭往上看【圖1- 13 】。隨後被告吳鴻彬起身，往本案車輛中後方移動【圖1-14】。 12 22時07分41秒 被告吳鴻彬站在本案車輛中後方並蹲在本案車輛後方，消失於畫面中【圖1-15】。 13 22時07分42秒至22時07分53秒 被告2人持續蹲在本案車輛後方，並未出現在畫面中。 14  22時07分54秒至 22時07分55秒 　  被告吳鴻彬起身出現在畫面中【圖1-16】。且於畫面中可見有不名液體從被告吳鴻彬起身位置方向潑出，潑在本案車輛車頂【圖1-17】。 15   22時07分55秒至22時08分06秒  隨後被告吳鴻彬又蹲下，蹲在本案車輛中後方【圖1-18】。被告陳冠志先從本案車輛後方起身，出現於畫面中【圖1-19】。被告吳鴻彬隨後亦起身出現在畫面中【圖1-20】。 16  22時08分06秒  被告2人從本案車輛左後方離開本案車輛，並往畫面右下方走去，此時可見吳鴻彬右手手拿一罐不明物品【圖1-21】。 17  22時08分17秒 　  被告2人消失於畫面中，且於影片結束前未返回現場【圖1-22】。 

 



